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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（修改草案征求
意见稿）》立法说明 

 

根据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计划，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》

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修改列为 2026 年立法正式项目。经研究论

证，目前已形成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 （修订草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，立法说明如下。 

一、《条例》修改必要性 

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，反复强调的“国之大者”。

太湖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生态支撑、长三角区域水安全保

障重要载体和全国湖泊治理的标杆，江苏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

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太湖治理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，

把太湖治理作为全省生态文明建设的“标志性工程”，举全省之

力，创生态之湖。 

《江苏省太湖水污染防治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于 1996

年出台实施，历经 1 修订和 4 次修正，以适应水环境治理需求，

为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与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法治保障。《条例》

自 2008 年修订以来，各地坚持严的主基调，流域工业产业结构

不断调轻调优，空间布局逐步优化，污染治理水平显著提升，实

现了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。2024 年太湖治理实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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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性突破：水质总体达到Ⅲ类，达到国家良好湖泊标准，为有

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，水生生物多样性指数提高到“优秀”等级。 

我省太湖治理虽然取得了积极成效，但是仍然面临较大压力。

2023 年省人大对 《条例》实施情况开展了执法检查，指出了 《条

例》实施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，亟需通过修改完善建立健全法规

体系。 《条例》修订已列入《江苏省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（2023-

2027 年）》。立法后评估表明，《条例》文本及实施主要存在以下

问题：一是治太职责需进一步明确。根据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

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规定，进一步明确地方党政主

要负责同志的责任，确保太湖治理责任制得到贯彻落实。二是太

湖水生态修复内容有欠缺。《条例》侧重于水污染防治工作，第

四十七条对生态修复工作做出了原则性规定。当前，太湖治理已

进入污染防治与生态修复并重的阶段，国家优良水体考核政策也

发生调整，综合营养状态指数纳入评估体系，因此迫切需要加强

沿湖各地的顶层设计，系统推进太湖生态修复工作，为将太湖建

设成为优良湖泊提供法律保障。三是绿色发展需进一步鼓励。根

据国家推动行业绿色低碳转型、推广节能低碳和清洁生产技术装

备、推进工艺流程更新升级、持续更新能效等要求，调整《条例》

对于产能的规定。 

二、《条例》修改过程 

《条例》修改工作社会关注度高、影响面广，现阶段已开展

了以下几项工作：一是法规政策分析，将《条例》与最新出台的



3 

法规政策以及《生态环境法典（草案）》进行对比，分析研判太

湖水环境治理现状。二是完成立法后评估。从《条例》实施前后

战略思路和法规政策变化以及《条例》的政治性、合法性、合理

性、协调性、规范性、可操作性等方面开展全面评估，形成立法

后评估报告。三是广泛征求意见。2025 年 6 月，向太湖流域五

市生态环境部门征求《条例》贯彻落实情况意见。2025年 8月，

省生态环境厅发函向省有关部门及南京、无锡、常州、苏州、镇

江五市政府、科研机构书面征求《条例》修改建议。四是开展咨

询讨论。2025年 3月、8月，组织评估单位以及有关专家，召开

《条例》修改讨论会，对调研反馈意见建议进行了逐条分析与研

究，对《条例》实施成效及存在问题、修改思路及内容进行分析

论证。五是专题实地调研。2025 年 5 月，组织调研组赴无锡市

和常州市调研《条例》实施以来执行情况和存在问题，重点关注

产业转型、绿色发展等方面问题。六是编制修改草案。对《条例》

条款逐一分析，草拟完成修订草案、立法对照表、立法说明等，

对修改草案开展公平竞争审查。 

三、需要说明的事项 

（一）关于完善部门及地方职责 

根据《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（试行）》，

将第四条第二款“太湖流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

水环境质量负责。政府主要负责人对实现环境保护任期责任目标

负主要责任，任期责任目标完成情况作为考核和评价主要负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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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绩的重要内容”改为：“太湖流域实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

境保护责任制，县级以上地方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人是本地区生

态环境保护第一责任人，对本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负总责，强化

河湖长制、林长制”，进一步压实各级党政领导干部责任。 

（二）关于鼓励绿色发展 

由于企业设备、原料、工艺各不相同，产能与排放总量之间

并无确定关系。根据协同推进降碳、减污、扩绿、增长的要求，

生态环境部门主要应该关注企业排放污染物总量，应当鼓励企业

通过技改减少排放。限制产能不利于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

展协同并进，因此，将第四十六条第一款“……以及排放含磷、

氮等污染物的现有企业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实施提升环保标

准的技术改造项目……”中，“在不增加产能的前提下”予以删除。 

（三）关于太湖生态修复工作 

将原条文政府责任进行细化，进一步明确太湖流域各级地方

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、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省林业主管部门

职责。 

将第四十七条“太湖流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太湖生

态功能的保护和修复，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实施退耕、退渔、退养，

还林、还湖、还湿地，建设生态保护带、生态隔离带，维护太湖

生态安全”改为：“太湖流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和省有关部门应当

加强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，实行

自然恢复为主、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的系统治理，提升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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域生态系统多样性、稳定性、持续性，维护流域生态安全。省自

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定期组织太湖流域土地、矿产、

水流、森林、湿地等自然资源状况调查，建立自然资源基础数据

库，开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评价；编制太湖流域国土空间生态保

护和修复规划，优化生态空间布局，组织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，

统筹推进太湖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。省林业主管部门负责组

织实施太湖流域湿地保护和修复计划，科学推进湿地保护和修复

工作，加大受损湿地修复力度。科学开展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，

绿化美化太湖流域。” 


